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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事業廢棄物資源化再利用現況 
與趨勢 

余騰耀* 

 

摘  要 

追求「永續發展」是現今國際的潮流與趨勢。廢棄物資源回收再利用，可使

地球有限資源得以延綿不絕，又可減輕環境污染的負荷。世界各國正積極地研發

資源再生技術與發展資源化產業，期使地球的資源得以永續利用。本文係介紹我

國推動資源化產業的現況與輔導成效、相關法令與管理制度、資源化產業發展策

略與趨勢、與再利用技術等，期使廢棄物資源得以有效再利用，資源化產業能更

迅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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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隨著全球化環境保護意識的提升，環境問題已由過去局部性、區域性的範圍

逐漸擴展成全球性的問題，而環保的議題也由「污染控制」到「污染預防」更擴

及「資源保育」及「永續發展」。全球資源在近幾十年來的過度使用下，已逐漸

匱乏，無論煤、石油或天然氣皆然，尤其石油存量已難超過 50 年，以致追求永續

利用與發展，乃成為世界未來的潮流趨勢。因此，先進國家皆以「資源有效利用」

做為國家環境政策的新方向與環保施政重點。在無法開發嶄新的資源之前，現有

資源的永續利用，將是維繫未來人類經濟活動永續發展的命脈。廢棄物的資源再

生循環利用，不但可使地球有限資源得以延綿不絕，又可減輕環境污染的負荷。

世界各國基於追求「永續發展」的趨勢，皆積極地著手研發資源再生技術與發展

資源化產業，期使地球的資源得以永續利用。近十年來，也由於環保觀念普及尤

其先進國家對綠色產品的需求增加，使得資源化產品的市場擴增，亦帶動資源化

產業的蓬勃發展。  

二、事業廢棄物現況 

我國自 1980 年起即為配合因經濟的蓬勃發展所衍生之污染問題，著手輔導產

業進行污染防治工作，早期皆以管末處理為主，但污染物經處理後卻產生更多的

廢棄物，基於資源有效利用之考量，遂於 1988 年 7 月成立「事業廢棄物交換資訊

服務中心」，藉由資訊的交換促使事業可再利用或再使用之廢棄物互相交換以達

到利用的目的，這也是台灣資源回收再利用的起步與雛形。1989 年起引進國際環

保新潮流「工業減廢」與「污染預防」觀念，並積極推動 3R(Reduce、Reuse、Recycle)

的觀念，輔導業者進行製程改善與廢棄物回收再利用，以減少廢棄物產生。1995

年為使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能兼籌並重，更開始推動「清潔生產」的觀念。輔導

業者藉由清潔生產理念達到於改善環境績效的同時，能提升生產效率，在生產的

源頭即儘量減少廢棄物的產生，以減少廢棄物的處理費用。1999 年起更積極推動

「工業廢棄物資源化」使廢棄物資源得以有效再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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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事業廢棄物種類包括來自工業、營建、農業、醫療、學校、國防等，依

據統計推估 92 年全國事業廢棄物總產生量約為 2,825 萬公噸，其中以工業廢棄物

年產生量 1,574 萬公噸最高，佔廢棄物總產生量的 55.7%；其次為農業廢棄物每年

634.7 萬公噸佔 22.46%，營建廢棄物 (不含營建剩餘土石方 )605.5 萬公噸佔

21.43%，而醫療廢棄物每年僅 9.9 萬公噸，國防廢棄物每年僅 1.4 萬公噸，學校廢

棄物每年僅 0.2 萬公噸。  

工業廢棄物資源化的推動與廢棄物產生源及產生量有極大之關聯性，茲就工

業廢棄物產生情形、各類廢棄物再利用情形及再利用管道依產源分佈與產生量分

析如下：  

1. 產源分布  

台灣地區的事業廢棄物產生量，就地區性產生源分布情形而言，以南部區

域最高，其次為北部地區，主要分布於高雄市、高雄縣及桃園縣。由此可見，

事業廢棄物待處理之主要需求為南部之高雄縣市，由市場運作機制而言，廢棄

物資源化相關產業之設置，亦應以南部為主要重點。  

2. 產生量  

台灣地區各類工業廢棄物年產生量為 1,574 萬公噸，其中一般工業廢棄物

為 1,427 萬公噸(佔 91%)，有害工業廢棄物為 147 萬公噸(佔 9 %)，以行業別分

類，一般事業廢棄物產生量較大者，分別為金屬工業及非金屬礦業；有害性事

業廢棄物產生量較大者，則分別為電子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修配業、化學原料

業。  

三、資源回收再利用相關法令 

我國於 2002 年 7 月公布「資源回收再利用法」(以下簡稱資再法)，並於翌年

7 月正式施行，在此之前事業廢棄物的回收再利用則係依據「廢棄物清理法」(以

下簡稱廢清法)規定辦理，目前兩法並行分別管理。兩法主要差異在於「廢清法」

除指定應回收之一般廢棄物屬強制性回收項目外，其餘皆由業者視須要選擇廢棄

物處理或資源回收。而「資再法」的精神則是強制性，凡經主管單位公告為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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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項目者，業者不得再以廢棄物處理之，而須於廠內自行再利用或交由再利用

機構回收再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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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廢清法之再利用管理  

廢清法之再利用管理屬目地事業主管單位之權責，工業廢棄物由經濟部工業

局負責管理，依據 2002 年 1 月 9 日發布之「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

再利用之方式分為公告及許可再利用兩種，經公告為再利用項目者業者可依其管

理方式逕行再利用。若非屬公告者需先向工業局提出申請，經審查通過核發限定

許可項目、許可量及許可期限之許可證後方可進行再利用。再利用審查的目的主

要在於促使產業在推動廢棄物再利用的同時，仍需考慮其對環境之影響，必須在

成熟的技術及市場機制下始可予以推廣應用，故申請過程必須經嚴謹的審查作業。  

3.2 資源回收再利用法管理  

資再法將再生資源之回收再利用分為再使用與再生利用兩類(1)再使用定義為

「指未改變原物質形態，將再生資源直接重複使用或經過適當程序恢復原功用或

部分功用後使用之行為」(2)再生利用之定義則是「指改變原物質形態或與其他物

質結合，供作為材料、燃料、肥料、飼料、填料、土壤改良等用途者」。該法著

重源頭管理、運作管理與輔導獎勵措施。  

1. 源頭管理  

(1)目的事業主管單位可以公告指定某些事業 (a)使用易於分解、折解或回收再

利用之材質、規格或設計(b)使用一定比例或數量之再生資源(c)使用可重複

填充之容器。  

(2)環保署可以公告指定某些事業(a)回收再生資源之種類及回收方式(b)產品標

示使用之材質及再生資源比例(c)產品標示分類回收標誌(d)規定包裝之空間

比例、層數、使用材質之種類及數量。  

2. 運作管理方式  

環保署及目的事業主管單位分別依主管之再使用與再生利用公告再利用項

目與辦理申請核准相關事宜，並訂定相關管理辦法、查核再利用機構之清運、

貯存方法、設施規範、再利用規範及紀錄，且依權責執行廢止、撤銷核准或其

他行政處分。  

3. 輔導獎勵措施  

為推動鼓勵資源回收再利用，資再法特增加再生資源與再生產品的市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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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訂定 2 項推動條文(1)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公營事業或機構之採購 ,應優先

採購政府認可之環保產品、境內產生之再生資源或一定比例以上再生資源為原

料製成之再生產品。(2)辦理再利用相關之教育推廣及銷售促進活動。獎勵措施

方面，相關者有(1)辦理回收再利用技術開發及回收再利用績優選拔，並給與獎

勵(2)從事資源回收再利用之事業，其投資於回收再利用之研究、設施、機具、

設備等之費用，應予財稅減免。  

四、工業廢棄物再利用現況與成效 

國內工業廢棄物資源化之管道主要包含公告再利用、許可再利用、公民營廢

棄物處理機構及共同處理機構回收再利用，依據經濟部工業局資源化工業輔導計

畫彙整統計環保署網路申報資料，92 年工業廢棄物資源化量為 980 萬公噸 /年。  

截至目前已公告可再利用之事業廢棄物種類共 53 項(如表 1)，其再利用量為

824 萬公噸 /年，每年可節省廢棄物處理費 194 億元，創造資源化產值約 255.4 億元。

而許可之再利用廠家共計 81 家，許可再利用量為 180 萬公噸 /年，實際收受再利用

量為 23 萬公噸 /年，創造之產值約為 7.1 億元，其申請許可之廢棄物類別主要以污

泥為最大宗。  

另外已設立之共同處理機構採資源化方式者有電弧爐煉鋼業、表面處理業、

石材業、皮革業、鑄造業等 5 個行業別 7 個共同處理機構，再利用設計量為 168

萬公噸 /年，實際再利用量達 96 萬公噸年。而公民營處理機構採資源化方式處理廢

棄物者共有 43 家，其應用資源化技術製造之資源化產品包括銅、硫酸銅結晶、衍

生燃料、氯化亞鐵、硫酸亞鐵及再生溶劑等，其 92 年許可總量達 123 萬公噸 /年，

申報處理量為 37 萬公噸 /年。  

資源回收再利用法施行後，經濟部工業局又率先公告水淬高爐石及鈦鐵礦氯

化爐石渣等二項再生資源項目及規範，其再利用量每年達 294.2 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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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種類  

1 廢鐵 15
電弧爐煉鋼爐碴

(石) 28 廚餘 41
禽、畜產肉品加工

下腳料 

2 廢紙 16
感應電爐爐碴

(石) 29 廢橡膠 42 燃油鍋爐集塵灰 

3 煤灰 17 化鐵爐爐碴(石) 30 茶渣 43
鋁二級冶煉程序

集塵灰 
4 水淬高爐石(碴) 18 菸砂 31 咖啡渣 44 自來水淨水污泥 

5 廢木材 19 蔗渣 32 廢鈷錳觸媒 45
高爐礦泥、轉爐礦

泥及熱軋礦泥 
6 廢玻璃 20 蔗渣煙爐灰 33 鈷錳塵灰 46 潛弧銲渣 

7 廢白土 21 製糖濾泥 34 廢酸性蝕刻液 47
含樹脂玻璃纖維

布廢料 

8 
廢磚、陶、瓷、磚、

瓦 22 食品加工污泥 35 廢酸洗液 48 廢樹脂砂輪 

9 
廢單一金屬(銅、
鋅、鋁、錫) 23 釀酒污泥 36 廢活性碳 49 廢瀝青混凝土 

10 
廢酒糟、酒粕、酒

精醪 24 漿紙污泥 37 廢石膏模 50 旋轉窯爐碴（石） 

11 廢塑膠 25 紡織污泥 38
二甲基甲醯胺

（DMF）粗液 51 豆渣 

12 廢鑄砂 26 廢矽藻土 39 廢沸石觸媒 52
淨水軟化碳酸鈣

結晶 
13 石材廢料(板、塊) 27 廢食用油 40 水產下腳料 53 廢水泥電桿 

 

工業局推動廢棄物資源回收工作以來，除研修各項相關法令外，更積極輔導

業者提升廢棄物再利用率，除協助再利用機構的設立與擴充外，同時提升水泥、

磚窯、造紙等傳統產業，採用廢棄物做為原料或燃料的比例。並成立「工業廢棄

物再利用審查作業管制室」，加強輔導並查核廢棄物的合法再利用。  

另一方面為健全資源化產品的市場機制與促進再利用產品管道，已完成修訂

27 項資源化產品國家標準草案與 5 項相關工程材料規範或規格草案。同時藉由建

置「資源化工業網」、「資源化產業資訊服務中心」、「工業再生資源流通網」

及「事業廢棄物交換資訊服務中心」等各種資訊管道，將再利用技術與資訊迅速

地傳達給業者。此外，並透過各類資源化技術的訓練與資源化產品的推廣活動，

使再利用的觀念深植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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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源化產業發展策略與未來趨勢 

台灣工業廢棄物資源化發展初期主要面臨之問題包括：法令不健全、工業廢

棄物來源不穩定、資金取得不易、再生產品品質不穩定、再生產品價格不具競爭

力及再生產品接受度不高等。然這些問題卻阻礙資源化產業的順利推動與發展，

經濟部工業局遂針對改善經營環境、加強人才培訓與強化市場推廣等各方面擬訂

資源化產業發展策略，並積極推動各項工作包括健全法令制度與獎勵優惠措施、

提升技術與專業人才、促進產品推廣等，以改善產業問題與困境，促使資源化產

業得以快速發展。以下謹就台灣資源化產業發展策略簡要說明並提供參考，做為

未來努力的方向。  

5.1 建立產業資訊服務網，擴大市場需求，推動產業聯盟，促進海外
市場，強化業者市場行銷  

1. 強化內地行銷  

(1)建立資源化產業資訊服務網，提供完整市場及技術資訊。  

(2)善加利用網際網路資源，推廣各項輔導成果，增加市場機會。  

(3)擴大辦理優良再生產品展示及推廣說明會。  

(4)編印再生產品選購指南及資源循環效益宣導文宣，提高民眾對再生產品之認

同，進而活絡再生市場。  

(5)輔導企業界建立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提高內地資源再生市場需求。  

(6)協助推動公共工程提高採用再生材料之比例。  

(7)配合政府採購法對於環境保護產品之優先採購規定，輔導優良再生產品申請

適用該優惠規定。  

2. 強化海外行銷  

(1)請駐外單位協助調查蒐集各地區再生資源市場資訊，並建立歐、美、日等資

源化產業資料庫。  

(2)協助業者分析主力產品之海外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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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針對先進國家較優良之再生產品及技術進行分析，評估產品之競爭優勢以協

助行銷。  

(4)以產業具競爭力之優良產品為主，選擇重點市場辦理商展，推廣再生產品。 

(5)推動國內外發展資源化技術與產品之相關團體進行交流，提升產品競爭力。 

(6)強化各產業公會功能，組成策略聯盟，發揮整體力量以推動行銷。  

(7)協助廠商與外商合作成立策略聯盟，進入東南亞等國外市場。  

(8)配合政府國際援助計畫，以廢棄物再生技術及再生產品為對外援助與輸出項

目。  

5.2 提升技術能力與人才素質，強化產業體質  

1. 提升技術能力  

(1)協助業界運用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畫及民間科專計畫，研發及提升再生技

術。  

(2)運用工業合作，提供或引進資源化產業所需之關鍵性技術。  

(3)協助輔導產業與學術、研發單位合作，針對關鍵技術進行研發或引進。  

(4)提高科專研發廢棄物資源化技術比例，並加強落實成果移轉業界。  

2. 提升人才素質  

(1)加強人才培訓，充實業者專業能力及法令、工安等知識。  

(2)鼓勵各種相關領域人才投入資源化產業。  

(3)協助增加國防役核配人數，提高研發人才素質。  

(4)編印各類廢棄物資源化應用技術手冊。  

5.3 健全法規制度，強化獎勵優惠措施，建立產業資訊流通機制，改
善產業經營環境  

1. 增修訂產業推動相關法令制度  

(1)依資源回收再利法增修訂再生資源管理辦法及相關核准管理程序。  

(2)研訂公告再生資源項目及其再生利用規範。  

(3)研訂公告指定使用易分解易拆解或回收再利用之材質、規格或設計之產品或

業別及其實施方式。  

(4)研訂公告指定使用一定比例或數量之產品或業別及其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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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訂公告指定使用可重複填充容器之產品或業別及其實施方式。  

(6)強化工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理機構管理辦法之推動誘因。  

(7)協調環保主管機關研修可資源化廢棄物輸出入相關規定。  

(8)協調環保機關杜絕可資源化廢棄物不當處置。  

(9)辦理機關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辦法中之第三類環境保護產品之認定。  

(10)制訂資源化產品之使用規範與驗證體系，開拓廢棄物再利用途徑。  

(11)加強各部會再生資源管理機制。  

(12)建立生態化工業區及推廣生態化循環理念。  

2. 協助輔導資源化產業公會成立  

(1)協調資源化組織籌組公會。  

(2)協助會員招募與會務推動。  

3. 推動資源化產業之投資及強化優惠獎勵  

(1)提供中長期資金低率專案貸款及民營事業污染防治設備低利貸款，以利業者

取得資金。  

(2)請行政院開發基金等參與資源化業者投資計畫。  

(3)提供海外開發基金貸款，協助資源化產業赴海外拓展市場。  

(4)檢討綠色技術工業之資源化產品獎勵項目。  

4. 建立產業資訊流通機制  

(1)建立提供產業再生資源供需資訊與交易之平台。  

(2)成立資源化產品推廣服務中心，協助行銷推廣。  

六、資源化技術介紹 

臺灣工業廢棄物資源化技術已商業化應用者不勝枚舉，謹列舉較廣泛應用者

如下提供參考。  

6.1 廢工業污泥資源化技術  

1. 含銅污泥以置換、熔煉或酸提氧化還原法回收銅粉或氧化銅。  

2. 重金屬污泥以氨浸法回收硫酸銅、硫酸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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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火力發電廠與淨水場無機污泥燒結製磚。  

4. 石材污泥製成水泥或防火板材。  

6.2 廢酸資源化技術  

1. 酸性氯化銅蝕刻廢液以置換法回收銅粉。  

2. 酸性微蝕刻廢液以冷卻結晶法回收氯化銅。  

3. 酸洗鹽酸廢液以焙燒法、真空蒸餾法、樹脂吸附法、擴散透析法及置換法再生

鹽酸。  

4. 酸性硫酸廢液以冷凍結晶法回收硫酸。  

6.3 廢液資源化技術  

1. 含銅廢液以平板電解法回收銅板。  

2. 貴金屬廢液以流體化床電解法回收金銀。  

3. 廢定影液以電析回收法回收海波銀。  

6.4 廢溶劑資源化技術  

1. 廢異丙醇以共沸精餾法回收。  

2. 氣態廢溶劑以流體化床吸附法回收。  

3. 一般廢溶劑以滲透蒸發法回收。  

6.5 爐碴資源化技術  

1. 水淬高爐石製成高爐水泥、飛灰爐石粉及磁磚 /輕隔間膠結材料。  

2. 電弧爐煉鋼爐碴製成道路級配或混凝土骨材。  

6.6 灰渣資源化技術  

1. 煉鋼煙塵以熔融法回收氧化鋅與鋅錠。  

2. 燃煤飛灰以燒結或燒成法製成輕質骨材或陶器。  

3. 垃圾焚化爐底渣燒結製成骨材或透水磚。  

七、結論 

近年來世界各國均大力推動產業之永續發展，資源之有效運用為產業永續性

之重要環節，如何使資源能有效循環應用於生產製造與消費使用，建立產業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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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態體系，將是本世紀各產業發展之重要關鍵。因此如何促進資源化產業的交

流與市場的流通，以建立完整健全的廢棄物再利用管道，加速產業資源化之推廣

與資源化產品之應用，則有待政府與業者共同努力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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